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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九题：保险产品销售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江华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本人了解，现时一些理财服务公司以保险产品形式向投资者销售基

金，由于该类公司并非保险公司，而其销售的基金又以保险产品形式售卖，

所以该等基金不受保险业监理处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规管。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是否知悉，上述公司在销售基金的过程或手法上有任何误导或欺

骗投资者的成分时，会否受有关当局的规管及调查，以及涉及被骗的投资

者有否渠道提出申诉；及 
 
（二） 针对上述公司的营运及其投资产品的销售对投资者的影响，当局

会否研究设立专门的监管机制，以规管及调查有关的公司？ 
 
答复： 
 
主席： 
 
  在现行制度下，销售保险产品是受到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的监管。

保险产品有多种类别，其中包括一些含有投资成分的人寿保险产品，市场

简称为投资相连保险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保单价值与客户选择的投资项

目（包括基金）的表现挂钩，所以投资回报会受到相关资产的市价上落及

表现所影响。 
 
  根据《保险公司条例》（第４１章）附表１第２部所指明，投资相连

保险属于长期业务类别 C，保险公司要获得保监处的有关授权，才可承保

投资相连保险产品。而销售保险产品（包括投资相连保险产品）的所有保

险中介人，均须遵守其所属自律规管机构的专业守则或规定，包括本着诚

信及以正直的方式进行业务；竭力确保产品适合准保单持有人的需要与负

担能力等。 
 
 



  投保人如对保险中介人的销售行为不满，可要求有关自律规管机构作

出调查和跟进。假若证实保险中介人违反有关专业守则或规定，其所属自

律规管机构可以对有关中介人作出纪律行动，包括向其作出谴责、暂停或

取消其登记等。保监处会视乎个别情况，与有关的自律规管机构和保险公

司或其它监管机构联系，跟进个案。保监处亦会要求自律规管机构定期向

该处作出汇报，以便该处密切监察自律规管机构执行其职能的情况。 
 
  为提高对投保人之保障，政府已与业界商讨，就加强规管保险中介人

销售投资相连保险分阶段落实一系列措施，包括－－ 
 
（一） 透过宣传和教育（例如出版一系列宣传单张和刊登专题文章），

加强消费者对投资相连保险的认识； 
 
（二） 于本年十月十六日起要求保险中介人为顾客进行「财务需要分析」

及「风险承担评估问卷」，以确保产品符合顾客的需要； 
 
（三） 要求所有保险公司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设立售后监控程序，

在冷静期内向特定客户（如长者、教育水平或经济能力较低的人士等）作

电话跟进与确认，确保消费者对产品的性质和风险有充分了解；以及 
 
（四） 由明年第一季起提升保险中介人的培训及考试要求，加强保险中

介人对投资产品的认识，以及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水平。 
 
  保监处会不时因应巿场情况，与业界检讨是否有需要引入新的监管措

施，以进一步保障投保人。  

完  

 


